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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你辛苦了！身体感觉怎么样？”
“恢复得很顺利，相信很快就能返岗上班了。”
9日，家住沙湾区的张俊男刚刚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血液科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从成都返回家中，便迎来了前来看望他的公司代表。
虽然因为舟车劳顿和捐献工作，张俊男的身体有些疲倦，但精神却很足。他表

示，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远在千里之外的生命续航，心里很高兴。

张俊男，1990年出生，四川德胜集
团钒钛有限公司的一名维修工，他嘴
角常挂着微笑，是大家心里的阳光大
男孩。

说起此次捐献，张俊男表示事情
还得从2017年说起。

“2017年，我第一次献了300毫升
血，感觉到帮助别人可以那么坦然和
快乐。”张俊男告诉记者，在帮助别人
的过程中收获的快乐让他心里满是获
得感，也让他一直坚持了每年不间断
地参加无偿献血。截至2020年底，张
俊男累计捐献了1300毫升血液。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俊男与血
站工作人员交流时了解到造血干细
胞的捐献方法以及挽救生命的重要
意义，同时也得知造血干细胞捐献
是自愿行为，只能来自志愿者的爱
心奉献。“造血干细胞是人体的造
血组织，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要
是在陌生人中找到配型成功的人，
大约几十万人中才能找到一个，有

些罕见的分型找到相合的几率会更
低。”张俊男告诉记者，这么不容易
的事情他觉得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我的身体正好符合捐献的条件，
我就在《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
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提取
10毫升血液在中华骨髓库（即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进行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留样登记，成为
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尽管留样登记了，张俊男却并
没有想过会这么快就接到中华骨髓
库的电话。

2020年9月，正在上班的张俊男
接到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的电话，说
他的造血干细胞和湖南长沙1名患有
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初配成功，问他
还愿不愿意捐献。张俊男毫不迟疑地
答应了。“我当时留样登记的时候就盼
着这一天，试想一下如果我是患者或
其家属，得到这样的好消息该多激
动。”张俊男说。

一次偶然 乐山小伙成为“生命的火种”

3月2日，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张俊男到成都进行造
血干细胞采集工作。经过严格的数据比对和专家的系统评估，各项
指标均合格，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由于是第一次捐献，张俊男
心里也有些忐忑，特别是捐献前的“动员剂”注射让这个大小伙子还
是出现了腰部酸软、头晕等身体不适。“不过都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
而且我在医院时还遇到一个19岁的志愿者也正在进行采集，我心
想，比我小这么多都这么勇敢，我一定也可以坚持。”

3月8日，张俊男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成为全国第
10928例配对成功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份带着他体温的造血干
细胞从身体的外周血中分离，而其他的血液成分又回输到他的体内，
目睹了整个血液采集与回输过程的张俊男一手拿着自己的造血干细
胞，一手收到了中华骨髓库四川省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送来的捐献
荣誉证书和受助者的两封感谢信。

“谢谢给我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好心人，谢谢您！我还不会写字，
这是妈妈拿着我的手写的，谢谢叔叔！愿你健康、幸福。”看着这封
信，张俊男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帮助的对象是一名3岁的小女孩，一直
饱受地中海贫血这一疾病的困扰，甚至需要每个月输血治疗。“希望
这个我素未谋面的有缘人能健康成长。”张俊男说。

“没有捐献前，我也有很多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血液采集与回输
是一个安全的闭环过程，而且你看我现在的恢复也很顺利。”张俊男
告诉记者，他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消除大家的心理障碍，希望更多的人
加入到帮助别人的队伍中来。“我只需要付出一点点，就能挽救别人
的生命，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张建宇 记者 杨心梅

俊男真俊
乐山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千里之外的生命续航

顺
利
完
成
造
血
干
细
胞
采
集
的
张
俊
男

受
访
者
供
图

尽管初配成功，但张俊男并没有
将自己的捐献之行告诉任何人，心里
只想着悄悄把这件事做成了。甚至为
了不让家人担心，捐献前期的事情都
是自己悄悄进行，直到高分辨配型检
验成功后，才小心翼翼地把消息告诉
了父母和家人。“对于很多人来说，捐
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
念，什么是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流程有
多复杂、捐献之后会不会对身体造成
不好的影响……说句实在话，最初我
心里也没底。”张俊男笑着告诉记者。

庆幸的是，张俊男的家庭十分有
爱，同样是无偿献血志愿者的父亲更
是积极支持了他的行动。“母亲更担心
一些，为此事她几天没有睡好，不过在
上网查了很多关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资料、找了医院的专家咨询和看了不
少相关的新闻后也打消了顾虑。”提起

自己的父母，张俊男很自豪，“他们跟
我说，能够配型成功确实不容易，他们
支持我去挽救另一个生命。”

做好了捐献前的心理准备，张俊
男的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除了积极
与医护人员配合外，他坚持锻炼身体，
调整心态和生活方式，让自己保持最佳
状态，确保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更有利于
移植成功。今年2月25日，中华骨髓
库四川省管理中心用电子邮件向他所
在的公司发了函。函告中提到，“据中
华骨髓库下达的采集计划，张俊男同
志拟于2021年 3月 4日至2021年 3
月9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血液科进行
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请假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

这时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才知道
了这个小伙子的义举。

义无反顾 踏上捐献的道路

三江快评>>>

爱的奉献
魏东

2018年5月，乐山市浙江温州商会会长郑乐燕捐献的造血
干细胞成功挽救了一名男孩的生命。今年3月，她收到孩子家
长的感谢信，获悉孩子身体健康。

2020年11月16日，武警乐山支队战士陈俊宇捐献的造血
干细胞由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护送前往2000公里外的上海，为
血液病患者传递“生命火种”。

2021年3月8日，沙湾区的张俊男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
患地中海贫血的3岁小女孩的生命续航。

……
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在

张俊男们无私的大爱面前，死神也望而却步。乐山从来不
缺爱。从“5·12”汶川地震支援灾区的爱心人士到去年疫情
期间的最美逆行者，再到众多的无偿献血者、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无数乐山人不求回报，不计得失，用爱心用生命去帮
助别人。

除了直接帮助患者点燃生的希望，他们的善举还有更令
人欣喜的意义。捐献造血干细胞，目前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
个陌生概念，甚至还有一点误解和担心。许多志愿者捐献时
都不敢告诉亲人，怕亲人担心，怕亲人阻止。但笔者发现，这
一现象已有了明显改观。正如张俊男所说，他的善举得到了
父母的大力支持。他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科普。他们的爱心
也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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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来临之际，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

“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案例”。希望通过典型案例的
分析曝光，达到教育引导作用，一方面敦促企业守法经营，

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帮助消费者增强维权意
识，认清消费陷阱，共同净化消费环境。

2020年
十大消费
维权案例

（一）

2020年8月25日，峨边彝族自治县共和乡（现沙坪镇）一位姓赵的村民
向该县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办公室反映，2020年年初，他和村里其他3户
贫困户商议发展养殖业实现脱贫致富，决定通过自筹、贷款凑集资金30余万
元修建1万余平方米的养殖大棚。当年5月与宿迁市沭阳县宿迁铁侠钢管有
限公司签订供货安装合同，并支付30余万元材料费、运输费，可经营者却迟迟
未进场安装。

眼看上百头生猪和上万只鸭子急需入棚养殖，焦急的赵某拨打了宿迁市
的12345、12315热线求助。宿迁市12315受理了赵某的投诉。2020年7月
30日，赵某赴江苏宿迁参加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调解并达成调解协
议。协议约定赵某等农户再支付5.5万元附加材料款、安装费等尾款后，宿迁
市沭阳县宿迁铁侠钢管有限公司半个月内派人到峨边完成大棚安装，逾期宿
迁市沭阳县宿迁铁侠钢管有限公司将承担2%合同标的额的违约责任。

“按照约定我们又补交了费用。”赵某表示，谁知安装人员到场后，发现材
料规格、结构存在问题，无法进行安装。宿迁市相关部门建议赵某走司法程

序解决争议。
赵某随后向峨边彝族自治县消委会投诉，该县消委会通
过实地调查得知：宿迁市沭阳县宿迁铁侠钢管有限公司

加工制售的骨架规格和结构的确存在问题，安装时
需要先进行重新加工制作，隔热毛毡、隔热膜、透
明膜的规格也不符合安装的需求而且数量缺少
三分之一。预计改造重做补足的材料价值15
万元左右。

通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峨边彝族自治
县消委会在2020年10月10日终于与远
在千里之外的生产商和安装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及时重做和补足大棚建设所需
材料，并承担25000元补偿款。2020年
11月8日，顺利完成了大棚建设。

案例评析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十

二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的规定，
赵某等建设养殖大棚的行为受该法律
保护。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
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

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

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的规定，经营者应当承担因商品质量问题

产生的材料费、安装费、运输费以及消费者的损失。
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履行合格大棚的安装义务。

2020年8月30日，峨边彝族自治县消费者黄女士与
乐山某品牌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
约定：黄女士交定金5000元；在本购车合同签订后由经
销商向供货商订购某品牌自动豪华版SUV汽车一辆，总
价24.3万元（包含购车款、入户费、保险费等）。

2020年9月17日，双方约定在经销商处交付所购新
车、办理入户。验车时，黄女士发现新车雨刮器集水板上
有蚂蚁爬出。黄女士怀疑新车是泡水车，当即提出换车
或退车要求，但双方多次协商未果。2020年9月28日，
黄女士书面向市消委会投诉反映，汽车销售公司出售有
许多蚂蚁的新车，她怀疑所购车辆被水泡过，并且在未验
收车辆完成交付的情况下销售人员诱导她先入户后验
车，有违正常购车流程，希望能够退车并退还全部购车费
用24.3万元；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

市消委会受理投诉后经过认真仔细的调查，
该起投诉中经营者存在以下问题：所购新车
未验收交付就先行办理登记入户，不符
合公平交易原则和常规流程；该公
司用来交付的新车内有许多蚂
蚁，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合同标
的物；该公司未按双方约定的

“合同签订后向供货商订购
车辆”履约（实际是用2020
年 6月 12日前入库的车
销售给黄女士，且该车一
直是在长满杂草露天环
境存放）；该公司无法证
明标的物不存在瑕疵和
危害。

市消委会根据以
上事实，依照有关规定
向经营者指出，本投诉
案中存在的问题应由经
销商承担全部责任，要求
经营者依法履行保护消
费者权益第一责任人的义
务。通过市消委会工作人
员反复依法劝解和耐心疏导，
最终促成汽车经销商答应退车
并退还黄女士全部购车款24.3万
元。消费者也放弃相关误工费、交
通费等赔偿诉求。

案例评析
经营者提供的车辆与合同约定不符，且未

按合同约定进货，用库存车充当新车。根据《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
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
百零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经营者应当
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
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
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经营者
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
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
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
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
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
责任。”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
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
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
换、修理等义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

记者 甘国江

搞养殖节外生枝
消委会助力挽回损失

陷入“免费”陷阱
商家全额退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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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3日，家住峨眉山市的李女士等5名老年人向峨眉山市消委会投
诉称，2020年1月9日，他们被邀请到峨眉山市某农家乐免费吃豆花饭和打牌玩
耍。在玩耍过程中，有商家现场宣传推销某品牌的食材净化机。在听信宣传后，5
人以每台3000元的价格各自购买了一台。回家后，5人发现效果不像推销时所宣
传的那样，想退货却联系不上销售者，拨打售后电话也无人接听。

峨眉山市消委会接到投诉后，工作人员立即开展调查核实。通过李女士等人提
供的销售商联系电话和购买产品的相关票据，积极跟销售商联系，多方查询该公司
经营场所及联系方式。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沟通调解，最终，该公司同意5名老人
的退货要求，于2020年1月20日退还每人3000元。

案例评析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

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
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
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
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
实、明确的答复。”的规定进行调解，该案经营者未明确告知该商品的用途和性能，
故全额退款。

蚂蚁“安家”新车
购车款全额退还1


